南岳区医疗保障局2023年南岳区公职人员补充医疗保险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省级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及相关文件精神，按照省、市医保局的统一安排布署，在南岳区区财政局的指导下，我单位组织专人对2023年区财政补助城乡居民医保基金配套经费绩效情况进行了自评工作，现将专项资金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预算支出概况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南岳区医疗保障局是2019年4月成立的全额拨款的行政单位。根据编办核定， 我单位内设股室 4 个，分别是办公室（组织人事股）、规划财务 和法规股（基金监管股）、待遇保障股、医疗价格服务管理股。主要职责：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医保基金征缴、医保政策的宣传、医保基金监管、医疗保障待遇的落实、医疗救助等。
（二）预算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关于调整市直公务与医疗补助待遇的通知》（衡人社发[2017]19号）、《南岳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四十四期，关于实施研究行政事业单位补充医疗保险政策有关工作》，年中按实际参保人数由医保局向财政申请补助资金。
（三）预算资金绩效目标
对全区财政供养的行政事业单位的所有在编干部职工和离退休人员进行补充医疗补助，减轻干部职工就医经济压力，缓解部分困难职工因病致贫问题。
二、预算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预算资金及自筹资金的安排落实、总投入情况。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批复《劳动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实行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的意见》（国发[2000]37号）提出了“公务员参加医疗保险后原有医疗待遇水平不降低，随着经济发展有所提高”的要求，按照湘医保发[2021]8号、衡人社发[2017]19号等相关文件，2022年南岳区启动了行政事业单位补充医疗保险制度，以保费形式交付给中标的商业保险公司，对全区财政供养的行政事业单位的在职在编干部职工（2022年2457人）、离退休人员（2022年1225人）补充医疗补助，委托保险公司承保，保费标准为在职在编正式工850元/人/年、退休人员900元/人/年。因邀请几家保险公司竞争，中标者进行打折，财政按280万元预算包干给医保局委托保险公司实施。②自2022年1月1日起南岳区实施行政事业单位公职人员补充医疗保险政策，保障标准按照市直公务员医疗补助待遇标准执行。

预算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南岳区根据衡阳市衡人社发[2015]50号《关于调整市直公务员医疗补助政策的通知》和衡人社发[2017]19号 《关于调整市直公务员医疗补助待遇的通知》以及南岳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四十四期《关于实施研究行政事业单位补充医疗保险政策有关工作》通过公开招标方式与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南岳支公司签订服务协议。根据协议规定：1、住院起付线补助60%（如二级医疗机构为800元的起付线，这一项报销480元）；2、住院政策范围内除去起付线后个人自付部分补助标准为50周岁以下人员补助60%，50周岁以上补助70%。同时南岳区医疗保障局也将定期、不定期对保险公司进行日常监督检查。
（三）预算资金管理情况
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实行专人专账管理，上级拨付资金及自筹资金到位后，用于缴纳公职人员医疗补助，按在职在编正式工850元/人年的保费，退休900元/人年的保费再进行打折计算。区财政按总额280万元预算包干由医保局给中标的保险公司承保，全部支付用于各专项项目，无节流、无占用、无挪用等情况。
预算支出组织实施情况：
     按照专项整治的内容要求，逐项对照检查。领导高度重视，确保专款专用；经常开展自查，随时监测资金使用动态及进度。
4、 预算支出绩效情况
按2022年在职在编正式工2457人，退休1225人，共3682人计算，按在职在编正式工850元/人年的保费，退休900元/人年的保费再进行打折计算。区财政按总额280万元预算包干由医保局给中标的保险公司承保，为财政供养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以及事业单位的所有干部、离退休人员缴纳补充医疗保险，减轻财政供养人员医疗负担。
五、绩效自评结果
我们对照绩效评评的指标体系和具体要求，认真调阅相关资料台账和财务账目资料，深入项目实地走访，核实资金到位、使用情况，扎实开展自评工作。通过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自我评价，总体认为我单位专项资金总体绩效自评为：优，自评得分：98分。
六、存在问题及建议
[bookmark: _GoBack]医保基金压力日益增大。受人口老龄化因素影响，医疗费用增长较快。随着医改报销目录扩面扩项，部分慢性病、特病门诊纳入报销范围，参保群众享受到更多报销实惠的同时，医保基金支出范围也逐渐扩大，医保基金压力进一步加大。

